
公 告

卜佑丽：本院受理原告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卜佑丽侵害商标权纠纷

一案，因被告卜佑丽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

逾期未答辩将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 8时 45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1月 9日



公 告

孔德兰：本院受理原告广东百斯盾服饰有限公司诉被告孔德兰侵害商标权纠

纷一案，因被告孔德兰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

逾期未答辩将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 8时 45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1月 9日



公 告

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时代依家

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蔡振宇与被

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时代依家美

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 0102 民初 1127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安

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蔡振宇货款

81198.2元；二、被告杭州时代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衣之家百货有

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被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

公司所欠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 1830元，公告费 800元，合计 2630
元由被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时代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

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1月 9日



公 告

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时代依家

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峥与被告

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时代依家美越

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 0102民初 1134 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安徽

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杨峥货款 23781.82
元；二、被告杭州时代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

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被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所

欠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 394元，公告费 800元，合计 1194元由

被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时代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衣

之家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来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1月 9日



公 告

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时代依家

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魏雄与被告

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时代依家美越

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 0102民初 1132 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安徽

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魏雄货款 8004.77
元；二、若被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的财产经强制执行后不足以履行本判

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不足部分由被告杭州时代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

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履行义务;三、驳回

原告魏雄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800元，合计 850元由被

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时代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衣之

家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1月 9日



公 告

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时代依家

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合肥康东商

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时代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 0102民初 1128号民事判决书：

“一、被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合肥

康东商贸有限公司欠款 27825.91元；二、被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合肥康东商贸有限公司欠款 42407.71元；三、

被告杭州时代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

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被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所欠款项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若被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的财产经强制执行后不

足以履行本判决第二项确定的债务，不足部分由被告杭州时代依家美越百货有限

公司、杭州城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履行义

务；五、驳回原告合肥康东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556元，

公告费 800元，合计 2356元由被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时代依家

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1月 9日



公 告

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时代依家

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合肥玉融商

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时代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 0102民初 1119号民事判决书：

“一、被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合肥

玉融商贸有限公司欠款 46863.58元；二、被告杭州时代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

杭州城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被告

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所欠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 972元，公

告费 800元，合计 1772元由被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时代依家美

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1月 9日



公 告

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时代依家

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农之家百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厦门匹克贸

易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与被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时代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 0102民初 1131号民

事判决书：“一、被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厦门匹克贸易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欠款 32621.04元；二、被告杭州时代

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被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所欠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案件受理费 616元，公告费 800元，合计 1416元由被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

有限公司、杭州时代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衣

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1月 9日



公 告

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华庆与被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

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 0102
民初 1120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华庆货款 38634.95元。案件受理费 766元，公告费 800元，合

计 1566元由被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负担。”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1月 9日



公 告

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时代依家

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安徽裳郡龄

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时代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 0102民初 1123号民事判决

书：“一、被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安徽裳郡龄服饰有限公司欠款 41908.59 元；二、若被告安徽依家美越百货有限

公司的财产经强制执行后不足以履行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不足部分由被告

杭州时代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司、衣之家商业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履行义务；三、驳回原告安徽裳郡龄服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848元，公告费 800元，合计 1648元，由被告安徽依家美

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时代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城东衣之家百货有限公

司、衣之家商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1月 9日


